第八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第三章  机器人创新设计比赛规则

一、主题：《智能机器人创新设计与应用》

二、竞赛内容：机器人设计创新成果展示与评选

参赛选手根据组委会提出的题目要求，用5-6个月的时间，在学校、家庭、校外机器人工作室、实验室里，以个人或小组的方式，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智能机器人创意、设计、研制，最后以机器人工程创新成果的方式进行展示并参与竞赛活动。

三、比赛规则：

1、参赛作品，不要求选手在现场搭建，比赛的评选工作将按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分组进行。
2、“青少年机器人设计成果展示与评审”赛事的参赛程序

1）现场布展；

2）机器人的组装与调试；

3）项目面向公众展示与面对公众评价；

4）现场接受评委的问辩。

3、“青少年机器人设计成果展示与评审”参评项目的器材要求

除有害环境、有害健康的器材不得选用外，可自选各种器材构建、设计参赛作品，本届竞赛倡导选手更多地采用自制器材，且机器人的创意、设计、结构搭建与程序设计应由学生独立或集体动手完成。

4、中学组机器人设计创新成果或小学组机器人创意设计成果，都要体现六要素：

1）要有明确的主题的目标；

2）要体现一定的创新性和完整性；

3）要有一定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量；

4）项目研制全部或大部由学生自主完成；

5）要注重机器人设计外观与工艺的精致性；

6）要有完整详实的研制报告与数据资料。
5、每个参赛队机器人创新设计成果的展示面积不得超过2平方米。

6、2008年5月26—30日为机器人工程设计比赛资料审核与项目初评。

7、每个参赛队应于2008年5月20日前完成向组委会办公室的参赛申报工作，并提交完整的申报资料一套。

8、应交的申报资料内容与要求：
1）智能机器人创新设计项目申报表（一式两份，申报表式样请在创新平台下载）；
2）智能机器人创新设计研制报告与数据资料（一式两份）；
3）参赛项目不同角度外观彩色照片及参赛人研制过程的图片或其它视频资料；

4）项目成功演示的视频资料和各种必要的图表（外观图、结构图、原理图等）；

5）项目研制所使用的材料清单；

6）项目运行的完整程序设计（程序设计可以使用图形程序设计），使用的语言不限（以上材料也可以用光盘的方式提供）。
凡是参赛选手只提交申报表，不提交申报资料者，将取消参赛资格；凡提交的申报资料不完整的终评时将扣除一定分数。
9、参赛选手要为自己的参赛展示项目制作一块高120厘米、宽90厘米（一律竖用）的项目介绍展示板，供项目展示时使用。

10、参加青少年机器人设计成果比赛的所有参赛队员都将接受现场问辩，选手讲解与演示的时间不得超过5分钟，要求用普通话讲解和回答问题。
11、选手要提前印制自己展示项目的说明书不少于100份，以备现场交流。

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成果展示与评审”项目的评分标准：

1、创造力（选手在以下方面是否显示了创造力和独创性）

▲解决问题的方法；

▲数据的分析和使用；

▲设备的使用和设计。

2、设计目标

设计目标是否明确；

设计目标是否具有实用价值；

解决方法是否可行，从经济角度考虑是否可行;

解决方法是否能应用于最终产品的设计或制造；

与以有解决方案比较，是否有较大的改进；

该解决方案设计方案是否已被实际应用，并得到验证。

3、完整性和工作量

对于项目的研究是否深入，并达到一定阶段；

有一定的科学与技术研究工作量（主要指在实验室内外的研究工作）；

项目是否大部分由学生独立完成。

4、作品设计、制作、资料整理精致。

参赛作品的结构设计科学合理；

选材、制作精细不粗糙；

作品外观表现力强，具有一定的艺术美；

项目研究报告完整，资料详实整理有致。

5、表达与操作
项目成果的演示操作熟练、可靠、安全，能完成设计要求；

展板设计有创意，内容简明，视觉效果好；

现场答辩的思路清楚有调理，逻辑性强，应反映出对原理的深入理解，语言陈述有吸引力。

6、团队精神

团队内分工明确，每位选手在项目研究中都有自己的研究任务，并做出积极的贡献；

团队的每位选手都参加了整个项目研究过程的始终，并对项目研究的全过程、技术内容全部了解；

项目成果是由团队全体成员协作完成。

五、“青少年机器人设计成果展示与评审”赛事的评审程序

1、初评

 “青少年机器人设计成果展示与评审”赛事的初评阶段，包括以下步骤：

1）资格审定，是竞赛组委会根据竞赛规则对参赛者提交的申报表、项目创意与研制报告、相应的详实数据资料，即提交申报资料进行审定并确认申报项目的参赛资格。

2）初评，是竞赛组委会组织部分专家评委，根据参赛者提交的全部申报文件、资料等对参赛项目作出初步审评。

3）初评公示，是竞赛组委会将初评结果，发表在中国青少年机器人在线（robot.xiaoxiaotong.org）网站上，面向全体参赛者、组织工作者与公众的初评信息公告。

初评结果将直接影响参赛者提交的申报项目的参赛资格与对其作品的评价。
2、终评

 “青少年机器人设计成果展示与评审”赛事的终评，包括公众对现场展示项目的评价和项目评委在初评的基础上对现场展示的项目和参赛者接受问辩后所作出的最终评价等。

1）公众评价，是竞赛组委会在参赛项目进行对外展出时，随机组织部分公众对参赛项目所进行的民意测验。公众评价只对终评其参考作用。

2）项目评委的最终评价，是竞赛组委会根据参赛项目的组别组织评委运用规则中规定的“六项评分标准”对参赛项目做出的最终评定所提出的意见。

3）评审委员会的最终评价。

4）终评公示，是竞赛组委会将终评结果，发表在中国青少年机器人在线（robot.xiaoxiaotong.org）网站上，面向全体参赛者、组织工作者与公众的终评信息公告。

六、机器人设计比赛计分

成果展示（20%）

问辩得分（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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